
附 件

河南省再生资源回收站点

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治指南（试行）
（征求意见稿）

1 编制依据与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指导和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环境管理与污

染防治，制定本指南。

2 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环境管理与污染防

治工作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环境管理与污染防

治，以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环境污染防

治的监督管理。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不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45732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回收站点建设规范



GB/T 27610 废弃资源分类与代码

SB/T 10719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管理规范

4 术语和定义

再生资源

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已经失去原有全

部或部分使用价值，经过回收、加工处理，能够使其重新获

得使用价值的各种废弃物。

回收站点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终端节点，用于再生资源回收、分

类、减容、存储、中转的固定场所或区域，包括交投点和中

转站。

5 总体要求

5.1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建设应符合 GB/T 45732、SB/T

10719 的要求。

5.2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选址应符合国家和本区域的国

土空间规划及环境准入要求，应避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永

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特殊保护区域。

5.3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应按照《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

规定，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5.4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建设如果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的项目，应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5.5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除符合国家生态环境相关法规及

标准外，还应符合安全、消防等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相关规定。



6 环境管理要求

6.1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应制定环境管理制度，实施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6.2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工作人员应接受环保知识培训，

掌握必要的环保要求。

7 污染防治要求

7.1 回收

7.1.1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应严格按照营业执照核准经营

范围经营。

7.1.2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严禁回收危险废物，包括但不

限于医疗废物、废弃农药包装物、废矿物油、废铅蓄电池、

沾染有毒有害物质的废包装桶等。

7.1.3 未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资格的再生资源回收站

点，不得拆解、处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等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应及时交售给具有相应处理资质的企业。

7.1.4 未经资质认定，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不得回收、拆

解报废机动车。

7.2 处理

7.2.1 回收物品处理区域不应为露天，地面需硬化且完

好无损。

7.2.2 应按照 GB/T 27610 对回收物品进行精细、准确地

分类。

7.2.3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应将回收物品中夹带或分选出



的、无法作为再生资源的废弃物按类别集中投放至对应的垃

圾收集处。

7.2.4 在对回收物品进行分类、减容等处理过程中，产

生的危险废物，包括但不限于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废

矿物油及其包装物、废铅酸电池、废荧光灯管、废含汞温度

计等，应单独收集、贮存，收集、贮存应符合 GB 18597 的

要求，并交由具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7.2.5 在对回收物品进行压缩、剪切、破碎、打包等处

理时，应优先采用低噪声、低粉尘的设备，并采取有效的降

噪、降尘措施。

7.2.6 回收物品中残留的液体以及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污

水应集中收集并妥善处置，鼓励经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

网，严禁随意排放。

7.2.7 在分类、减容、装卸等作业结束后，应及时清理

散落的废渣、碎屑等，保持场地整洁。

7.2.8 回收物品中转车辆应密闭或遮盖，防止运输过程

中物料遗撒。

7.3 贮存

7.3.1 回收物品不应露天堆放，贮存地面应做防水、防

渗漏处理。

7.3.2 回收物品应按照类别分区存放，堆放整齐。鼓励

使用固定货架、托盘、挡桩等进行分层或分区存放，并设置

标识，标明物品类别名称、主要来源、注意事项等。



7.3.3 对于可能产生废液或废油的回收物品，贮存场地

应具有防渗措施和液体收集系统。

7.3.4 回收物品应快进快出，不宜长期、大量贮存。

7.3.5 跨省转移再生资源进行贮存、处置、利用的，应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关规定

向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办理报批、备案手续。

8 实施与监督

8.1 部门职责

8.1.1 商务主管部门是再生资源回收的行业主管部门，

负责制定和实施再生资源回收产业政策、回收标准和回收行

业发展规划。

8.1.2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研究提出促进再生资源发展的

政策，组织实施再生资源利用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和

产业化示范。

8.1.3 公安机关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的治安管理。

8.1.4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登

记管理和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内的监督管理。

8.1.5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再生资源回收过程中环境污

染的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对违反污染环境防治法律

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

8.1.6 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负责将再生资

源回收网点纳入城市规划，依法对违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和清理整顿。



8.1.7 供销合作社积极发挥供销合作系统回收网络作用，

构建覆盖城乡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

8.2 典型问题与整治要求

8.2.1 违规占地问题。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占用耕地、基

本农田或生态红线区域进行建设或堆放，由自然资源和规划

部门会同属地政府依法查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对于历史

遗留且难以立即清退的，应制定逐步退出计划。

8.2.2 乱搭乱建问题。未经规划许可擅自搭建简易棚屋、

围挡等，由城市管理部门或自然资源部门依法认定为违法建

设，责令拆除或改正。对于确属必要且符合临时建筑条件的，

可引导补办手续。

8.2.3 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问题。贮存场地未采取防渗

漏、防雨淋、防扬散等措施的，由生态环境部门督促整改。

对因土地性质无法建设永久设施的，指导采取临时覆盖、“快

进快出”等措施，逾期不改正且造成污染的依法处罚。

8.2.4 无证无照经营问题。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回

收活动，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取缔。

8.2.5 违法回收危险废物问题。非法收集、贮存、处置

危险废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

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8.2.6 严重污染环境问题。如排放超标废水、废气，非

法倾倒固体废物等，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责令停产整治或报

请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



9 附则

本指南实施前已设立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不符合环境

保护、消防、安全生产或者国家有关建设规范要求的，应当

按照要求予以整改。

本指南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指南施行后，如与新出台

的法律、法规、规章不一致的，以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规

章为准。


